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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出勤管理，特訂定本要

點。 

二、 實施對象： 

  (一)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公務人員及約僱人員（以下稱行政人員）。 

  (二)技工、工友視實際需要由總務處參照本要點規劃辦理。 

三、上班時間:  

  (一)學期中上班時間： 

1.日校：上午 8時至 12時，下午 13時至 17時。前後彈性調整 30分鐘。 

2.進修部：上半日 13時至 17時，下半日 18時至 22時。向後彈性調整

30分鐘。 

3.但因業務特殊需要，無法依上列時間上班者，得專案簽准後調整。 

(二)寒暑假上班時間： 

    日校、進修部：上午 8時至 12時，下午 13時至 17時，午休 12時至 13

時。前後彈性調整 30分鐘。 

(三)辦公時數： 

1.教職員工於上班日，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每天日上班辦公時數須滿 8小

時。 

2.於辦公日中，給予至少連續半小時之休息，休息時間不計入辦公時數。 

3.於維持全年辦公總時數下，學期中上班時間外得延長服務時間，每日至

多 1小時，累計時數於寒暑假實施減少到班。 

4.每日辦公時數(含正常辦公、延長服務、加班)不超過 12小時，每月不超

過 60小時。但為搶救重大災害、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辦理重大

專案業務或辦理季節性、週期性工作等例外情形，其每日及每月延長

辦公時數，應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

施辦法辦理，並於事前或事後報主管機關同意或備查。 

5.超時辦公或休息日出勤同仁，事後應給予及時適當補休假。 

四、簽到退規定: 

  (一)簽到退應於校內可連結學校網路範圍內，登入差勤系統點選簽到退。 

  (二)每日上班簽到及下班簽退各一次。 

(三)全日上班應於彈性上班時間結束前簽到，滿上班時間之彈性下班時間後

簽退。 

(四)上班簽到後請假，依彈性下班時間簽退。上班請假後出勤，依上下班時

間簽到退，無彈性時間適用。 



(五)上班簽到時間後到達者為遲到，上班時數未滿 8小時即離開者為早退；

遲到早退未辦理請假手續者，視為曠職。 

(六)忘記簽到退者，每人每月給予 3次忘刷申請，超過者請依規定辦理請

假。因突發狀況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於規定時間簽到退

者，請檢證並書面簽請校長核准後，以正常出勤登記。 

(七)因業務需要加班者，依奉准加班時間簽到退。 

(八)簽到退須親自於校內為之，若發現簽到退場所異常，委託他人代簽到退

或代他人簽到退等情事者，經查證屬實，依相關規定議處。 

(九)停電、差勤系統故障或其他特殊狀況致無法辦理線上簽到退時，改以書

面簽名方式辦理。 

五、請假規定： 

  (一)日校請假時間：上午 8時至 12時，下午 13時起至 17時。 

  (二)進修部請假時間：上半日 13時至 17時，下半日 18時至 22時。 

  (三)簽到上班後再請假者，以 8小時扣除當日上班時數（以小時計），計算

請假時數，請假時數不滿 1小時者，以 1小時計。 

(四)請假、公(差)假或休假，應至差勤系統登錄請假，經學校核准後，始得

離開。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職務代理人代辦或 3天內補辦請假

手續。未辦請 (補) 假、公(差)假或休假手續而擅離職守或假期已滿仍

未銷假，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論。曠職者應扣除其曠職日數

之薪給，並通知單位主管。 

六、寒暑假調整辦公時間配套措施： 

  (一)寒暑假期間行政人員在全年上班總時數不變前提下，得以學期中(上班

前後、扣除連續休息時段)延長出勤服務時間方式減少寒暑假到班時

間。惟寒暑假期間學校仍應維持每日辦公 8小時。 

  (二)實施延長服務時間同仁，請填寫延長服務時間紀錄表，經單位主管核章

後，以處室為單位彙整，於次月5日前送人事室陳校長核閱，及辦理核

發時數作業。未實施延長服務時間同仁，平日及寒暑假皆正常上下班。 

  (三)寒暑假實施減少到班時，事前應於差勤系統完成請假手續。未使用完畢

之時數於新學年度開學全數歸零，並不得請領加班費或作為寒暑假減少

到班時間以外之補休。 

  (四)各單位主管就所屬同仁於學期中延長服務時間者，善盡督導管理責任。  

  (五)寒暑假期間，在不影響公務及不降低行政效率原則下，各處室應妥置適

當人力，並事先排定出勤人員，惟如有重要業務須處理，應隨時到校辦

理。 

  (六)學期結束後一週及學期開始前一週應全日上班，不實施調整辦公。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